
— 1 —

盘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申请盘州市 2024年度第十批次

城镇建设用地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请示

六盘水市人民政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盘州市 2024年度第十批

次城镇建设用地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共利益

情形，盘州市已依法完成土地征收前期工作，拟定农用地转用方案，

用地符合节约集约有关规定，征地补偿安置符合规定要求，确需办

理农用地转用并征收土地。现具体说明如下：

一、基本情况

该批次用地总面积 6.5533公顷，其中农用地 5.2818公顷（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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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3.8491公顷〈水田 0.9376公顷，旱地 2.9115公顷〉、园地 0.4084

公顷、林地 0.4748公顷、其他农用地 0.5495公顷）、建设用地 0.1752

公顷、未利用地 1.0963公顷。

拟申请将农用地 5.2818公顷（耕地 3.8491公顷〈水田 0.9376

公顷，旱地 2.9115公顷〉、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未利用地 1.0963

公顷转为建设用地。拟申请征收农民集体土地 6.5533公顷，其中：

农用地 5.2818公顷（耕地 3.8491公顷〈水田 0.9376公顷，旱地 2.9115

公顷〉、园地 0.4084公顷、林地 0.4748公顷、其他农用地 0.5495

公顷）、建设用地 0.1752公顷、未利用地 1.0963公顷。

该批次用地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拟申请征收土地涉及盘州市

保田镇上保田村，红果街道下沙居委会、舍勒居委会等 2个镇（街

道）3个村（居），共 4宗地，土地产权明晰，界址清楚，没有争

议。

该批次用地不位于各级自然保护区、不位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内；该批次用地全部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已与规划用地布局做好衔

接，申报的交通运输用地用途符合规划用途，项目建设不影响国土

空间规划实施。该批次用地不涉及世界自然遗产地、饮用水水源地、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核心保护范围、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

制地带。

二、征收土地符合公共利益情况

该批次用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

定的公共利益情形。该批次用地符合《盘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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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均位于城镇建设

用地范围，符合贵州省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办公室正组织开展联合

审查的《盘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有关部门

和单位对项目用地无颠覆性意见，省级人民政府已出具国土空间规

划符合性评估意见。申报的交通运输用地用途符合规划用途，盘州

市人民政府确保将该批次用地布局和规模统筹纳入依法批准的规

划期至 2035年的盘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一张图”。

该批次交通运输用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

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属于交通类建设活动，为完善交通网络布

局，强化节点衔接，提高交通通畅水平，确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

地。

三、征地前期工作完成情况

盘州市已按规定对拟征收土地依法履行了征收土地前期程序。

（一）征收土地预公告。盘州市已按规定于 2024年 10月 9日

至 2024年 10月 23日（共计 11个工作日）在拟征收土地所在地的

镇（街道）和村（居）、村民小组的公示栏发布了拟征收土地预公

告。公告包括征收土地范围、征收目的、开展土地现状调查的安排

等内容。

（二）土地现状调查。盘州市按规定完成了土地现状调查，已

查明拟征收土地的位置、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农村村民住宅、

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权属、种类、数量等情况，填写了相关

调查确认表，并由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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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盘州市按规定完成了社会稳定风险

评估，中共盘州市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于 2024年 10月 25日备案了

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经评估风险等级为低风险，确定

了六个风险点，分别为决策事项合法性及合理性遭质疑的风险、决

策事项可能引发群众抵制征收的风险、土地征收补偿不合理引发群

众抵制征收的风险、决策事项可能衍生环境破坏的风险、项目实施

范围内山林土地权属纠纷的风险、征地拆迁资金管理不当产生的风

险。拟采取妥善处理相关群众的合理诉求，根据风险实际变化情况，

及时做好风险研判及评估，适时调整风险防范化解措施和应急预案，

以保障风险有效预防和化解。

（四）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及听证。盘州市组织自然资源、财政、

农业农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并

于 2024年 10月 28 日至 2024年 11月 29日（共计 32日）在拟征

收土地所在地的镇（街道）和村（居）、村民小组的公示栏发布了

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公告包括征收范围、土地现状、征收目的、补

偿方式和标准、安置对象、安置方式、社会保障，以及办理补偿登

记的方式和期限、异议反馈渠道等内容。拟征收土地涉及被征收所

有权人和使用权人均对该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无异议，未申请召开听

证会，并于 2024年 11月 27日出具了自愿放弃听证的说明。

该批次用地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等相关材料真实准确、合法合规。

盘州市人民政府对该批次用地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等用地报件资料

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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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组织办理补偿登记。盘州市已按规定在征地补偿安置方

案公告规定期限内办理了补偿登记的土地所有权人 3个，土地使用

权人 74户 242人。

（六）落实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地补偿安置和社

会保障等相关费用。该批次用地涉及新增建设用地 6.3781公顷，其

中盘州市 15等别 6.3781公顷，按规定应缴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

使用费 63.7810 万元。征收土地 6.5533 公顷，应落实征地补偿费

287.1129 万元（土地补偿费 117.3010 万元、安置补助费 161.1514

万元、青苗补偿费 8.6605万元，该批次用地不涉及地上附着物补偿）、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 229.5490万元。盘州市已采取了纳入预算方

式按规定落实了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地补偿资金和社

会保障等相关费用，并承诺在收到缴费通知后 5个工作日内足额缴

纳，如逾期未缴纳用地申请自动失效。

（七）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盘州市已按规定完成了签订征

地补偿安置协议工作，已与涉及的全部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

用权人签订了征地补偿安置协议。

四、征地补偿安置情况

该批次用地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按照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六

盘水市人民政府于 2023年 12月公布的《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六盘

水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有关事宜的通知》（六盘水府函〔2023〕

28号）等有关规定，在拟定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中进行明确。共涉

及 1个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片区，每亩补偿 0.6万元至 3.9万元。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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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等补偿费用按照《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六盘水市征地区片综合地

价标准等有关事宜的通知》（六盘水府函〔2020〕44号）执行。

该批次用地涉及非农业人口 242人，劳动力人口 112人，应安

置人员 242人，计划通过货币安置 242人，涉及社保安置 12人。

可以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按照《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

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意见》（黔府发〔2011〕26号）、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人资社保局关于六盘水市被征地

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六盘水府办函〔2014〕

53号）执行，被征地农民纳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社会保障体系。

该批次用地不涉及征收农村村民住宅。

综上，盘州市已依法完成征收土地前期工作、拟定农用地转用

方案，征地补偿安置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现申请审批农用地转用并

征收土地。申请将盘州市保田镇上保田村，红果街道下沙居委会、

舍勒居委会集体农用地 5.2818公顷（耕地 3.8491公顷〈水田 0.9376

公顷，旱地 2.9115公顷；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园地 0.4084公

顷、林地 0.4748公顷、其他农用地 0.5495公顷）、集体未利用地

1.0963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同时申请将上述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新

增建设用地 6.3781 公顷和原有集体建设用地 0.1752 公顷，共计

6.5533公顷土地征为国有土地。以上共计申请建设用地6.5533公顷，

其中新增建设用地 6.3781公顷，涉及占用耕地 3.8491公顷。作为

盘州市 2024年度第十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现申请审批农用地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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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征收土地。

土地征收后，盘州市不动产登记机构将依据征地批准文件依嘱

托及时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注销或变更登记，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

确保土地权属清晰、无争议。

妥否，请批示。

附件：盘州市 2024年度第十批次城镇建设用地报件资料

2025年 5月 8日

（1．附件由盘州市自然资源局径送六盘水市自然资源局；

2．联系人：刘 挺，联系电话：1808416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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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5月 8日印发

共印 5份


